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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工程建设中的渔业生态补偿问题研究

——以湖南省湘江流域土谷塘枢纽工程为例
*1

操建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 要】：内河流域的工程开发对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有巨大的负面影响，相关生态补偿制度亟待完善。湖南

省土谷塘枢纽工程的渔业生态补偿给出了一种相对合理可行的实施方案。在分别从资源保护和生态损害赔偿两方面

回顾和评价渔业生态补偿实践进展的基础上，总结分析了湖南省湘江流域和土谷塘案例渔业生态补偿的主要做法、

启示和建议。具体包括：政府重视和法律法规的健全、以专业机构参与的渔业专项环评为抓手构建生态补偿体系、

包含生态损害赔偿和渔业资源修复的技术评估标准的建设、渔业生态补偿的具体实施管理办法的研究、责任追究机

制的建立、专业机构监测和渔政监督、资源修复关键技术研究，以及推行全流域的联合行动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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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都十分重视内河水域的开发，涉水工程建设呈加速发展态势。以水电站建设为例，黄河上游作为

我国规划建设的重要水电基地和能源基地，干流及一级支流、二级支流和重要支流都规划了大量梯级电站。长江通天河流域干

流规划电站 8 座，平均不到 100 公里就有一座电站。澜沧江支流、黑河流域、湘江流域等诸多重要河流都规划了密集的水电站

建设工程
[1]
。

流域工程建设对水域生态系统有着巨大影响：或使水域环境片断化，或阻隔鱼类洄游通道进而影响上下游鱼类种质交流，

或通过影响水域深度和流速改变水文情势，或影响水质⋯ .这些改变影响范围广、因素复杂、周期长，必然会使生活于其中的鱼

类区系组成发生变化，是近年来国内渔业资源衰退、产卵场萎缩、鱼类个体小型化、低龄化和部分物种濒临灭绝的重要原因之

一。

鱼类是我国水生生物多样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外，还具有较高的科研和文化价值。一

旦其种群数量受到外来因素影响而急剧下降，种群在短期内就很难恢复，尤其在生态脆弱地带，鱼类种群再生能力更弱。要实

现流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加强制度建设、保障流域渔业生态系统安全已经势在必行。

2 渔业生态补偿的实践进展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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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生态补偿没有统一的表述。有的观点认为，渔业生态补偿是“人类通过调整破坏生态环境相关者的经济利益关系，采

取对生态系统通过进行水处理、资源增殖、栖息地底型底质重建等措施，以恢复、改善或维护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行为”
[2]
；有

的则强调生态补偿相对的是生态损失，因而从渔业资源损失和环境质量损失的角度来定义
[3]
。本文认为，当前利用和破坏渔业资

源及其生存的水环境的行为复杂多样，渔业生态补偿作为调整鱼类资源与水生环境的损害者和保护者等主体间利益关系的一种

手段和制度安排，既应包括对鱼类资源和水环境保护和恢复的成本，也应包括对鱼类资源及水环境生态价值损害的赔偿和修复

费用，还应包括由于渔业资源保护或损害行为带来的机会成本。

我国渔业生态补偿的早期实践关注的是资源的保护和恢复问题，尤其是经济鱼类资源的恢复，这显然与其较高的经济效益

及其过度利用相关。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就开始采取人工增殖渔业资源的方式进行鱼类、虾类的生产性增殖放流。渔业法规定

可以向受益单位和个人征收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用于增殖和保护鱼类资源
[4]
。沿海各省也纷纷投资建设人工鱼礁对渔业生境进

行补偿。

从 21 世纪初开始，渔业资源保护提上日程。政策上，一方面加大了对珍稀和重要的水生物种的保护力度，设立了更多的国

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和特有珍稀水生物种保护区。截至 2014 年，全国范围内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总数已达 464 处，

其中海洋类 51个，内陆类 413 个，初步形成了覆盖各海区和内陆主要江河湖泊的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网络
[5]
。另一方面，为支

持海洋渔业减船减产，国家拨出专款实施了渔船报废制度和渔民补助制度，一些省份还出台了地方的补偿政策，对退渔还湿的

渔民进行经济补偿。作为资源生态补偿的基础，渔业资源的跟踪监测投入也有较大增长。

从《渔业法》《水土保持法》和《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看，侧重资源保护的渔业生态补偿主体主

要是国家和地方政府
[6]
。不过，国家和地方政府也可以是补偿对象。因为大多数情况下，政府同时充当了鱼类资源保护者的角色。

从渔业资源损失赔偿和水生态系统破坏修复角度关注生态补偿是最近十多年的事情，而且与涉水工程建设密切相关。其重

要进展之一表现在《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国发（2006）9 号，简称《纲要》）的发布。该纲要要求工程建设项目

对水生生物资源及水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制定补偿方案或补救措施，并落实补偿项目和资金。青海省是

较早出台地方意见的省份，自 2005 年以来开展了多个涉水工程水生生物监测及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人工增殖和过鱼设施建设
[1]
。

海洋工程建设的渔业生态补偿走在前列。2007 年，农业部颁布实施了《建设项目对海洋生物资源影响评价技术规程》，为

规范工程建设渔业资源损害评价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7]
。2009 年，山东省出台了《山东省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和损失补偿评估方

法》，并于次年出台了《山东省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费和损失补偿费管理暂行办法》，对该费用的征收、使用和管理进行了具体

规定
[8]
。

2011 年，农业部发布了《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暂行办法》（简称《办法》），规定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从事涉水

工程建设的或在区外从事可能损害保护区功能的工程建设活动的，应编制建设项目对保护区的影响专题论证报告，并纳入环评

报告书。省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依法参与涉及保护区建设项目的环评。此后，《环境保护部、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水

生生物资源保护严格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发〔2013〕86 号，简称《通知》）下发，强调对水生生物产卵场、索饵场、

越冬场以及洄游通道可能造成不良影响的开发建设规划应该强化监测、损失影响评估工作，并有切实可行的对策。强调审查小

组成员应包括渔业部门以及水生生态、水生生物资源、渔业资源保护等方面的专家，审查重点应该包括水生生物影响评价内容

和有关结论，强调对涉及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或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建设项目应该采取相应的避让、减缓、补救和生态补偿

措施。

从损害赔偿和修复的角度看，根据《建设项目对海洋生物资源影响评价技术规程》和《山东省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费和损失

补偿费管理暂行办法》，可以判断生态补偿的主体就是建设单位，相关费用应该纳入整个工程的预算。补偿客体根据被损害的

利益群体确定。山东省显然认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海洋与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作为海洋生态损害赔偿的客体代表。在赔偿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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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方面，侧重的是经济损失的计量，即若干期限内鱼类等生物资源的经济损失。本文认为，这只是一个最低的补偿标准。更合

理的标准还应包含损害后的生态资源修复成本以及相关的机会成本。

涉水工程渔业生态补偿在现实中的推进和落实情况并不理想。如广西沿海已建和在建的大中型涉海工程项目 180 多项中，

只有防城港和北海的两个大项目已经和准备实施海洋生物资源损失补偿和生态损害修复
[9]
。存在的主要问题归纳如下：（1）对

渔业生态系统的多功能性及其战略价值的认识不足，采取的生态补偿政策仅是局部的，区域性的
[10]
。（2）利益相关者众多，这

些利益相关者在如何开发、利用和保护流域渔业生态系统这一问题上产生矛盾在所难免。渔民往往是弱势群体，缺乏强有力的

代言人
[10]
。（3）各级政府和领导重视不够，部门间协调困难，涉水工程对渔业的生态损害赔偿没有得到应有重视

[9]
。（4）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机制和相关规划立法有待完善。流域工程渔业专项环境影响评价缺乏规范的生态损害评估和修复的标准和规程
[2]
。

（5）渔业生态补偿具体的执行机制没有确立。包括执行主体、资金收缴和管理使用制度、损害修复的验收评价机制都有待明确

和完善
[9]
。（6）渔业部门力量弱小，监管不力或执法能力差。大部分涉水工程项目缺乏对鱼类资源生态补偿的有效跟踪和监督

落实。也有施工方认为这是渔业部门争利而不予配合。

流域工程建设中的渔业生态补偿是“谁破坏谁补偿”原则的具体体现，主要依据的是一般性的法律法规，如前述的《纲要》

《办法》和《通知》，目前还没有像海洋工程那样专门的损害评估标准和收费管理办法。由于以上所述诸多因素，流域渔业生

态补偿的标准、补偿对象和实施期限等构件都出现了更多不确定性因素，也导致了迄今为止，基于流域工程生态损害的渔业生

态补偿工作不能全面有效的开展。湖南省湘江流域水电站梯级开发工程的渔业生态补偿已经探索多年，其中，土谷塘渔业生态

补偿的综合方案是基于专项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建设企业依法自主开展流域渔业生态补偿的典型案例。其具体做法已经成为该

流域其他水电站补充开展渔业生态补偿工作的参照，其中的经验值得总结和推广，针对该案例实施中的问题改进的政策设计更

具有实际操作意义。

3 湖南省及湘江流域渔业生态补偿总体状况①2

3.1 湖南省及湘江流域渔业资源和水环境现状

湖南是全国淡水渔业重点省份之一。但是近年来，流域内鱼类资源及水生态环境趋向恶化。2009-2015 年湖南省洞庭湖水系

鱼类资源普查显示，洞庭湖及湘、资、沅、澧“四水”流域有近 10 种鱼类未采集到标本，捕捞渔获物以低龄鱼为主体，一些刀

鲚等江海洄游性鱼类已基本灭绝，“四水”中上游湘华鲮、中华倒刺鲃等特有鱼类已罕见。湘江 2008-2011 年的水生生物资源

与生态环境调查也显示，湘江鱼类资源只有 10 目 23科 142 种，与 20 世纪 70 年代的调查相比，有 17 种未采集到标本。湘江“四

大家鱼”产卵场也萎缩到 39km 湘江干流江段，早期鱼苗资源仅 0.5 亿～1亿尾。湘江一些特色鱼类资源产卵场等栖息环境也受

到严重破坏，特色蚌类等资源已严重衰退。

水环境方面，洞庭湖等主要天然渔业水域“池塘化”趋势明显，自然河流已演化成分段库区。洞庭湖已基本无夏秋主汛期，

洞庭湖及“四水”中下游整体上表现为总氮、铵氮超标率较高，部分江段水域出现 COD、总磷、重金属等超标。

3.2 湖南省鱼类资源恶化的原因

湖南省鱼类资源和水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有四个：水利枢纽工程和梯级开发、采砂挖砂、环境污染和非法捕捞等。据不完

全统计，“一湖四水”流域的“四水”均已梯级开发，洞庭湖上游的梯级枢纽工程有 200 余座。各梯级之间的最短距离仅 20～

30km，湘江从上游到下游也梯级规划有八个航电枢纽。这些梯级大坝建设，将江河由自然河道切断为分段库区，阻碍鱼类洄游，

也使江河水文条件发生根本性变化，改变或破坏了鱼类产卵场，不仅改变了生物多样性，也严重影响了包括“四大家鱼”原种

2 ①相关数据由湖南省畜牧水产局渔政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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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在内的鱼类资源繁衍及其对渔业产业的支撑作用。

3.3 湖南省及湘江流域涉水工程渔业生态补偿基本情况

湖南省涉水工程监管工作于 2000 年起步。2009 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和环保部下发文件对缓解航电枢纽对“四大家鱼”等产

漂流性卵鱼类繁殖的影响提出了要求。湖南省委、省政府也在 2011 年提出了要实行统筹调度机制，依法保护水生生物保护区和

关键栖息地。主要开展了增殖放流、产卵场等栖息地修复、禁渔打非、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水产原种场建设和迁地保护区建

设等。

最近几年开展了涉水工程渔业专项环评，其中湘江流域启动最早。据不完全统计，到 2015 年共开展涉水工程专题环评的项

目有 35 个，湘江流域有 10 个，其中做专项环评的航电枢纽有 2个。渔业专题环评对应的渔业生态补偿经费达 3.3 亿多元，其

中湘江 1.8 亿多元，占全省 50%以上。

环评中提出的生态补偿项目已经取得一定进展。截至 2015 年，共有 3个电站已建设鱼道，2个电站正待补充，均位于湘江；

共有 7家电站设计和建设了增殖放流站，近一半在湘江；少数电站还落实了部分渔业生产及渔业资源补偿费用。2012 年，湖南

省人民政府批复了“湖南省湘江干流梯级枢纽群生态联合运行调度规程（试行）”，但有关研究和运行工作尚未实施。

但是，相对电站的规模，渔业生态补偿项目的进展还是缓慢的，资金到位也仅 4000 万元左右，占所需资金总量的 12%。湘

江流域渔业生态补偿落实相对较好，但是有专题环评、设计建设鱼道的电站也是少数，一半的电站没有任何渔业生态补偿措施。

此外，采砂工程导致的水资源和环境恶化问题也很严重。湖南省共有采砂场约 500 多个，目前无任何生态修复措施，也没有任

何形式的渔业生态损害赔偿。

4 土谷塘渔业生态补偿的具体案例研究②3

4.1 土谷塘航电枢纽工程对渔业资源的影响评估

土谷塘航电枢纽工程位于衡阳市上游 39km 的衡南县云集镇，是以航运为主、航电结合，并兼有灌溉、供水与水产养殖功能

的低水头枢纽工程，也是交通部和湖南省“十二五”利用亚行贷款的重点内河建设项目。项目总投资 29.54 亿元，于 2013 年 5

月正式开工，总工期 50 个月。

该电站位于湘江衡阳段“四大家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核心区，该保护区是我国“四大家鱼”三大产卵场之一。

水域总面积 4900 公顷，核心区面积 3200 公顷。主要保护对象为青鱼、草鱼、鲢、鳙、鳡、鳤、鯮等江河半洄游性鱼类。同时

对黄尾鲴、细鳞斜颌鲴、湘华鲮、中华倒刺鲃等多种鱼类进行保护。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该水电枢纽建设必须进行水生态环境影响专题评价。2011 年 11 月，工程业主湖南湘江航运建设开发有

限公司委托湖南省水产科学研究所编制了《土谷塘航电枢纽工程建设对湘江衡阳段“四大家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影

响专题论证报告》，并通过了农业部渔业局组织的专家审查。评估报告认为，湘江土谷塘航电枢纽工程的建设和营运，将截断

湘江衡阳段“四大家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河段，阻断其洄游通道，使亲鱼难以越过到达产卵场。另一方面，水利工

程将改变湘江“四大家鱼”产卵场的水文条件，对湘江衡阳段“四大家鱼”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的水生生物造成较大的影响，

生物多样性改变，静水中生活的鱼类和藻类软体动物等可能会替代急流中生活的部分生物。由此，报告认为该工程建设对湘江

3 ②相关数据由湖南省水运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土谷塘航电枢纽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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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段“四大家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影响重大，提出了系统性的生态保护和补救措施。

4.2 渔业生态补偿的具体措施与实施进展

根据《专题报告》，该工程采取的工程生态措施包括增殖家鱼产卵群体、增殖放流四大家鱼苗种、栖息地保护区补偿、湖

南省鱼类原种场补偿、鱼道建设、放流增殖站建设、监测与效果评估和繁殖期梯级电站联合生态调度等 8 个方面，生态补偿资

金共计 4500 万元，全部由企业承担。各项措施正平稳推进。

4.2.1 增殖放流

增殖放流工作包括“四大家鱼”产卵群体增殖和苗种增殖，以及增殖放流站建设等三个方面。

根据增殖放流方案，所需原种亲鱼和苗种由湖南鱼类原种场提供，所需资金是依据“四大家鱼”的年放养量和放养年限估

算的。企业每年与湖南省水产科学研究所签订合同，明确确定委托关系、放流任务和放流时间，并要求委托单位在放流前出具

检疫和质量检测报告。放流由当地渔业主管部门组织，工程建设方实施，上级渔业主管部门监督。放流时机由鱼类资源监测情

况决定。放流年限暂定 5年，主要在工程建设期进行。鱼类增殖放流站占地 40 亩，由企业负责建设。工程运行后增殖放流工作

由增殖放流站负责，渔业主管部门监督实施。费用纳入工程运行成本。

4.2.2 鱼道建设

鱼道是为鱼类通过水工建筑上下游而设计的过水通道或设施，适用于低水头坝，是增殖洄游性鱼类效果较好的补救措施之

一，在国际上已经有 300 多年的历史。土谷塘的鱼道建设与主体工程同步，在衡阳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下进行。设计参

考了欧洲和国内其他省份的经验，由企业自主施工建设，已基本完工。

4.2.3 栖息地保护区补偿

栖息地保护区补偿是为“四大家鱼”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核心区和坝下 10km 江段的重要栖息地提供的一次性补偿资金。由

建设单位拨付给保护区管理机构，主要用于对受影响的区域范围和程度的监测、调查和评估，以及保护区规划调整而减少的保

护区功能损失。相关工作还在协商中。

4.2.4 湖南鱼类原种场补偿

由于工程运行使“四大家鱼”原种生产方式发生变化，转由捞卵生产原种。需改良原种场的水质并配备相应的孵化设施。

估算出的原种场生产设施升级改造费用，由企业一次性支付给湖南省水产原种场。这项工作已经完成。

4.2.5 生态监测

受业主委托，湖南省水产科学研究所承担了受影响的湘江江段的渔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的监测，对增殖补偿方式、鱼道运行

等进行监测和效果评价。每年在产卵繁殖期和肥育生长期组织专家和技术人员，在湘江近尾洲、大源渡至长沙江段进行水质监

测，在土谷塘坝上区域、土谷塘坝下与株洲航电枢纽库区等水域开展了鱼类资源、“四大家鱼”产卵场、早期鱼苗与饵料生物

资源等的监测。旨在掌握受影响江段渔业资源与生态环境情况，为修复湘江“四大家鱼”产卵场及保护江段水生态提供依据。

该工作已经开展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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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生态联合调度方式研究

开展梯级大坝生态联合调度方式研究。为保持产卵场以下江段生殖洄游游通道、孵化通道畅通，又能节约水能资源，计划

在近尾洲坝、土谷塘坝、大源渡、株洲坝、长沙坝等五个坝在每年 3～7月实施联合调度，满足保护区功能要求。目前尚未实施。

4.3 土谷塘坝工程生态补偿的效果、特点与问题

4.3.1 土谷塘工程建设生态补偿的效果

2015 年“湘江土谷塘航电枢纽建设对湘江渔业资源与生态环境影响监测报告”调查结果显示：（1）湘江近尾洲至大源渡江

段的近尾洲江段水质总体较好，27 个监测指标中，21 个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Ⅱ类或国家渔业水质标准

（GB11607-89），达标率 77.8%。（2）湘江“四大家鱼”渔汛仍在，但存在产卵衰退现象。早期鱼类资源衰退趋势不变，尤其

是鳙鱼。鱼类增殖放流，特别是鱼类亲本放流对鱼类资源的恢复产生了积极作用。（3）在尚未蓄水成库阶段，坝上河流仍然具

有天然河段的基本性质，坝下河流可能受到大坝建设的影响，底栖动物密度和生物量出现下降现象。各个水域的底栖生物多样

性由上游至下游逐渐减小。

4.3.2 土谷塘工程建设生态补偿的特点与问题

土谷塘工程建设的生态补偿操作特点非常明显：一是渔业资源专项环评与工程整体规划同时设计，同时施工。二是生态补

偿措施全部依据渔业专项环评给出的建议展开。三是企业承担生态补偿主体责任，承担全部生态补偿资金。四是各项渔业生态

补偿执行工作均由专业机构操作。工程方面的建设由企业自己承担，渔业水环境监测和增殖放流工作则委托相关专业机构运作，

各项工作进展规范而且专业。五是各级行政管理部门的重视，并由渔业渔政主管部门监督落实。

监测报告显示建设期的生态补偿措施已经起到了效果。但有些生态影响通过补偿仍然无法消除，如湘江一些水文条件的改

变不可逆转。鱼道启用之后，会对产卵场恢复有促进效果，但是仅一个电站采取行动远远不够，需要整个流域的电站共同做出

努力。此外在评估中，虽然重视水环境质量的影响评价，但是对水生生物资源的损失定量评价仍然不足。

5 土谷塘案例对流域渔业生态补偿的启示与建议

（1）政府的重视监督和健全的法律法规是开展渔业生态补偿的基础和保障。从规划设计到建设，土谷塘建设项目的生态影

响都得到湖南省政府和诸多部委及地方行业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生态补偿措施的落实也得到相关部门的监督。这是湘江干流

建设开发能够特别针对鱼类资源保护等问题编制特别方案的重要推进因素。湘江流域建坝企业之所以在工程预算中纳入包含渔

业在内的水生生态资源补偿，要求已经完工的航电枢纽重新修建鱼道或增殖放流站，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年出台了相关法律。

《渔业法》《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暂行办法》《环境保护部、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加强

水生生物资源保护严格环境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流域工程建设的生态影响

评估与补救的强制性规定，是依法行政的基础。

（2）以权威的专业机构做出的渔业专项环评为抓手，加快制定流域渔业生态损害评估技术评估标准，推进以生态损害赔偿

为核心的生态补偿体系研究和试点。目前的流域工程建设的渔业专项环评亟待制定规范统一的生态损害评估技术体系，从规划、

建设到营运全过程降低对渔业资源增殖、栖息地保护、水环境等的影响，使补偿内容更科学，责任主体和补偿对象更明确、实

施年限更清晰，补偿方式更可行。土谷塘案例能够循序渐进推进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依托权威机构的渔业专项环评中所提出的

措施，开展渔业生态补偿，并且贯穿设计、建设和营运全过程。八项措施相对全面地解决了短期、中期和长远的资源环境问题。

每项措施给出了估算依据和实施期限，比较系统而且好操作。这些经验可以与海洋渔业生态损害评估标准相结合，成为设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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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性渔业生态损害评估技术体系和资金来源体系的参考范例。2016 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也可以考虑推广运用到流域渔业资源生态损害赔偿上来。

（3）重要的涉渔涉水工程项目应寻求实力雄厚的规范的大型企业运作。土谷塘案例的工程业主是大型规范的国有企业，财

力雄厚，社会责任感也强。企业在自主管理这笔资金的筹集和使用中，成立了专门的资源环境部门和专门的管理人员负责逐年

推进相关渔业生态补偿项目，或自己投资建设，或将资金划拨相关专业机构委托运作。其好处在于，由于钱是企业自己的，会

更重视花钱的效率，乱花钱的可能性低。

（4）明确工程建设主体等生态破坏者的赔偿和修复责任，建立可操作的渔业生态补偿资金筹集管理体系和责任追究管理细

则。目前，流域涉水工程渔业生态补偿资金筹集和使用的方式还没有的具体规定。地方政府部门和工程建设主体有不同的看法。

一些部门希望企业将这笔资金交给财政，财政再向每个补偿项目拨款。但是一些企业希望自己来支配和管理这笔纳入工程成本

的资金。自主权交给企业的弊端是企业可能会不作为，资金交给政府财政管理的好处是生态补偿项目资金有保障，弊端在于政

府的低效率。归根结底，还是政府和企业之间缺乏信任。解决方式是建立责任追究机制。企业有实力由企业管理资金未尝不可，

若没有实力则还是上交给政府、再由政府委托第三方的专业机构来做比较好。但是，无论哪一种，必须建立责任追究机制。比

如在工程验收时，以渔业资源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和水生态环境、资源环境监测达标合格为前提。或者建立生态损害赔偿和修

复不达标的诉讼机制。相关工作没有做或没有做好，都应该追究责任。

（5）强化渔政管理的权威性，提高渔政执法能力。渔政管理是保护水生生物及鱼类资源的重要手段。生态补偿措施作用的

发挥，与渔政管理工作密不可分。尤其是放流期间限制河岸两边的人员捕捞亲鱼和幼鱼，或者限制库区发展投饵网箱养殖，推

广不投饵的生态网箱等限养措施。在为保障渔政管理工作顺利进行，还应加强渔政部门的执法能力建设。

（6）建立并尽快实施全流域的生态综合调度机制。流域梯级电站开发对渔业的影响，有时不是一个水电站的努力能够解决

的，建立流域统一协调的联合生态调度机制能够更好地缓解这一资源环境问题。统一协调各电站开关闸口时间，能够最大限度

满足鱼类繁殖生态需求，畅通鱼类洄游与鱼卵孵化通道，减少大坝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湖南省人民政府已经提出要建立在

省级渔业主管部门监督下，在鱼类繁殖季节对湘江相关的五个电站或航电枢纽工程实行统一的生态调度。在现有梯级水电站发

电统调机制、防洪度汛、干旱期水资源调度等统调机制、流域通航统调机制的建成运行基础上，流域生态统一调度机制的建立

具备可行性。这种机制可以向流域梯级电站开发的地区推广。

（7）建议尽快开展流域鱼类资源产卵场孵化通道修复关键技术研究。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内河水运发展提升到国家

战略层面，内河水运的发展势不可挡。这就要求科技力量向流域水生生物资源保护方向倾斜，尽快开展流域本土水生资源产卵

场孵化通道修复关键技术研究，为渔业资源的修复保护、水资源的科学调度提供可利用的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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